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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車營運路線釋出申請經營說明 

一、 前言： 

因應臺中機場持續開闢新航線，入出境旅客逐年提升，旅客數及飛機起

降架次皆已接近疫情前，甚至有望超越，且臺中航空站於今年度多次拜

訪本局，期能新闢機場前往市區之公車路線，便利旅客往返市區飯店及

景點等，本局希冀更加完善臺中國際往返本市市區之公共運輸服務及健

全公車路網，提供國際旅客快速穩定及便捷之公車服務。 

二、 開放申請經營路線及基本營運需求： 

(一) 機場快線：為提升營運效率及服務品質，故以下兩條路線「臺中國際機

場-水湳轉運中心-臺中國際機場」與「臺中國際機場-臺中車站」採取

包裹方式辦理公告，評選一家業者辦理兩條路線之經營，以達永續經營

之目標。 

1.「臺中國際機場-水湳轉運中心-臺中國際機場」線： 

    (1)行駛路線：中航路一段-中清路六段-東大路二段-中科路-黎明路三段-

經貿路二段-經貿九路-中科路-河南路二段-文心路三段-臺灣大道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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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中路二段-經貿路二段-經貿九路-中科路-東大路二段-中清路六段-

中航路一段。 

    (2)營運里程：全程總里程約 33.9公里，業者申請經營時，得於總行駛里

程 20%內予以微調路線(其中『中航路一段-中清路六段-東大路二段-中

科路-黎明路三段-經貿路二段-經貿九路』路段，考量便利國際旅客前

往水湳轉運中心站轉乘其他公車路線，故不得調整行駛動線)。 

    (3)班距：本路線主要需求為服務機場轉乘旅客，航班尖峰 30 分鐘一班

車，航班離峰 60分鐘一班車。 

    (4)營運時間：每日 5時 00分至 22時 00分止。 

    (5)站位：臺中國際機場、水湳轉運中心、臺中綠美圖、捷運文華高中(文

心路)、市政府(專用道)、新光/遠百(專用道)。 

    (6)車輛型式：甲類低地板大客車，需裝設可供放置 10件 26吋以上行李箱

之 2~3層固定式置物架，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7)籌備期限：114年 7月 31日前試營運，114年 12月 31日前須完成全

部班次投入。 

(8)本路線於水湳轉運中心尚未啟用前，得於基地周邊擇合適招呼站位停

靠，惟水湳轉運中心啟用後須配合進駐轉運中心內月台，經營業者不

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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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臺中國際機場-臺中車站」線： 

    (1)行駛路線： 

去程：中航路一段-中清路-東大路二段-都會園路-西屯路四段-臺灣大

道(專用道)-民權路-建國路-大智北路-南京路-進德路-復興東路。 

返程：復興東路-大智北路-南京路-建國路-民權路-臺灣大道(專用道) 

-西屯路四段-都會園路-東大路二段-中清路-中航路一段。 

    (2)營運里程：單趟總里程約 25.3公里，業者申請經營時，得於總行駛里

程 20%內予以微調路線。 

    (3)班距：本路線主要需求為服務機場轉乘旅客，採固定班次發車，平假日

48班次。 

(4)營運時間：每日 5時 00分至 22時 00分止。 

    (5)站位： 

去程：臺中國際機場、臺中都會公園、坪頂(專用道)、東海別墅(專用

道)、榮總/東海大學(專用道)、玉門路(專用道)、澄清醫院(專用

道)、中港新城(專用道)、福安(專用道)、秋紅谷(專用道)、新光/遠

百(專用道)、市政府(專用道)、頂何厝(專用道)、忠明國小(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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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科博館(專用道)、中正國小(專用道)、臺灣大道民權路口、臺中

醫院、臺中州廳、臺中車站 B月台、綠空鐵道。 

返程：綠空鐵道、臺中車站(大智北路)、臺中州廳、臺中醫院、臺灣

大道民權路口、中正國小(專用道)、科博館(專用道)、忠明國小(專用

道)、頂何厝(專用道)、市政府(專用道)、新光/遠百(專用道)、秋紅

谷(專用道)、福安(專用道)、中港新城(專用道)、澄清醫院(專用

道)、玉門路(專用道)、榮總/東海大學(專用道)、東海別墅(專用

道)、坪頂(專用道)、臺中都會公園、臺中國際機場。 

(6)車輛型式：甲類低地板大客車，需裝設可供放置 10件 26 吋以上行李

箱之 2~3層固定式置物架，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7)籌備期限：自核准籌備日起 6個月內完成，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

備完成，得報請交通局延期 6個月。 

三、經營期限：自核定通車日起 5年。 

四、申請期限：自 114 年 6月 19日至 6月 30日止，計 12日，逾期不予受理。 

五、籌備期限：依各路線內容所示。 

六、開放路線之營運基本需求： 

（一）營運時間：如各路線說明。 

（二）營運票價：依臺中市區客運收費標準。 

（三）車齡(以出廠年份認定，得標廠商需附相關證件核定）：需符合本市車齡

規定。 

（四）站牌：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33-1條之規定完成站牌資訊。 

（五）車身尺寸：車身尺寸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 

（六）使用車輛需裝設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盲點偵測系統、車前防撞警

示系統及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及車輛上裝設之公車動態通訊車機應與中

心端整合，使本局能查詢公車動態軌跡，若有未能正常運作之車機時，

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七）其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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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本府路線宣傳辦理車身彩繪。 

2. 驗票機須能判讀本局指定之電子票證 IC卡、電子支付乘車碼、交通套

票乘車碼(包含但不限於悠遊卡、一卡通、愛金卡等電子票證 IC卡、乘

車碼，及 Taichung go 套票乘車碼)。 

3. 公車動態通訊車機，須與臺中市公車動態系統整合。 

4. 站名播報器，須與臺中市公車動態系統整合，且車輛設置有車外廣播設

備。 

5. 每車需為全車強化安全玻璃。 

6. 車內主要裝潢應採用防火材質。 

7.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車輛之車身正面、後面及右側應標明路線編號，車

身正面應標示路線起訖點名稱。 

8. 車內應有行駛路線、票價表及站名標示，並具冷氣設備。 

9. 車內需具備行車記錄器或其他監控設施。 

10. 購車補助相關車輛請依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等相關契約

辦理。 

11. 其他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設施。 

七、申請辦法： 

（一）申請經營前揭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參加評選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屆滿

前，具備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格式請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附表

一，現營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免備具），連同經營計畫書及其他公告規

定資料乙式(除附件資料外，以 50頁 A4紙張為原則。) 15份函送臺中市

政府交通局，且應於期限屆滿當日下午 5點前送達，逾期不受理；上述

文件於申請期限截止後，不得再抽換；本次路線評選日期本局將另行通

知。 

（二）經營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內容，未載明者，本局不予受理； 

1.經營能力(配分：30分)：包含籌備期限長短、申請經營路線運輸市場

供需分析、經營組織架構及經營團隊組成、企業形象、經營績效；非

現營市區、公路汽車客運業者，應列明籌備公司或經營團隊名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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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及所有籌備成員或股東名單。 

2.營運計畫(配分：25分)：應包括前開第二、六點營運基本需求，如預

定通車日期、營運時間、營運班次（單程為一班）、時刻表、配置車輛

數及車種（含車齡）、車輛來源、車輛設備狀況、營運服務、行銷策略

與作法。 

3.場站設施規劃(配分：15分)：包含停車場、停靠站位及檢修設施。使

用現有場站者，應對擬用場站提出空間利用分析；新規劃場站應提出

地主同意租購證明或契約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所有權狀影

本。 

4.財務計畫及其它(配分：20分)：包含資本能力（自有資金所佔比例）、

股東結構、營運財務計畫（非現營汽車客運業者另載明投入經營資本

額）。 

5.另評選簡報及答詢內容配分為 10分，合計 100分。 

（三）注意事項： 

1. 本局受理各參與評選業者之申請後，擇定日期召開審議委員會辦理評選

會議，並通知參與評選業者到場進行簡報及接受答詢；簡報以 10分鐘

為限，答詢時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 10分鐘為原則。 

2. 評選會議中所做簡報資料及經委員要求所承諾事項，應列入經營計畫籌

備內，除特殊情形經審議委員會同意外，均應於本局所定籌備期限內完

成。 

3. 獲經營之業者自核准通車日起 6個月內不得申請變更營運路線、縮減營

運班次、營運時間、配置車輛或其他足以降低服務品質之經營計畫內

容；但屬本市重大運輸發展需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得經「臺中市政府

市區汽車客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不受此限，業者應予配合。 

4. 本次公告釋出路線除另有規定外，得依「臺中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

業特殊服務性路線虧損作業規定」規定補貼辦理，惟是否接受補貼，依

獲准籌備經營業者提出之經營計畫書或承諾事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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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案由審議委員會完成評選後，獲准籌備經營業者應依提報之籌備期限

或承諾期限完成籌備，逾期未完成籌備者，本局得撤銷原籌備經營路

權，經撤銷籌備權者，1年內不得申請經營後續公告開放之公車路線。 

6. 其他注意事項悉依公路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八、本評選作業之評分方式如下： 

（一）採用序位法並將經營能力納入評比，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即個別

委員對各廠商之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並個別評審之廠商序位名次；

並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總計；個別委員評定之序位不得重複。 

（二）序位總計最低者取得籌備經營資格；若序位總計相同時，則配分最高

之評選項目(經營能力 30%)得分較高者取得資格；仍相同者，則由審議

委員會主席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三）如出席委員平均評分未達 70分者，不得列為籌備廠商。 

 

 


